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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黃虹庭
電話：03-3322101#7575
傳真：03-3310610
電子信箱：100155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4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200741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07417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有關代理兵缺期滿，嗣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務留職停

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

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，應依教育部97年4月9日台人

(三)字第0970052729號函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12年8月1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20073985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512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04 12: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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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李佳芯
電話：02-7736-5943
電子信箱：rinkida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200739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有關代理兵缺期滿，嗣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務留職停

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

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，應依本部97年4月9日台人(三)

字第0970052729號函辦理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2007417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01 11: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電
檔 號：－＂zrf< >1 'n J學
保存年限： l c ﹒ 

教育部 函 公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． 

傳真：02-23977022 虫L
聯絡人：李承潔
聯絡電話：02-77366073 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4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台人（三）字第0970052729號

遠別：最速件
裝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l'ft1牛：

主話：有關代理兵缺期滿，兩經學校績聘代理原服役留職停薪教

師於退伍日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，得否補繳退撫基金

費用併計退休年資疑義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賴碧貞君97年4月2日致本部部長信箱電子郵件辦理。

二、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（以下簡稱退休條例）施行細則第16

條第5項規定略以，公立學校教師具85年2月1日後之義務

役軍職年資，且未併言十核給退除給與者，應於初任教師或

回職復薪後檢其國防部出具之退伍令或其他退伍證明文件

，由服務學校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師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補

繳是段義務役軍職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，始得併計

教師退休年責。復依本部96年9月6日台人（三）字第

0960130556號函釋規定略以，教師服役期滿退伍，其退伍

日或次日如適逢星期例假日而於例假日之次日辦理回職復

薪者， 以退伍日之次日至實際回職復薪日前之期間， 因非

屬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5項所稱之義務役軍戰年責

，不得補繳退撫、基金費用併計教育人員退休年資。

三、另教師應徵入伍服役後，代理其所遺課務之代理（課）教師

年資，應依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之退休條例第3條、本部

言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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